
公告 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11

法院公告
2019年1月30日

（2018）浙0304民初6819号
何从春：本院受理原告李小云与被告何从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04民初68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6号

黄少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国东与被告黄少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
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23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00号

温州亿辉鞋业有限公司、邱静：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亿恒鞋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亿辉鞋业有限公
司、邱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22日14:30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1063号

徐友婷：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5民初106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1067号

林华：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5 民初 106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128号

邱玉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洞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上，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外网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林小德、刘贤春（若人民陪审员林
小德、刘贤春无法参加合议，则有潘荣阳、吴金寿依次
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2019年5月6日下
午14时1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125号

郑继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洞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上，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外网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林小德、刘贤春（若人民陪审员林
小德、刘贤春无法参加合议，则有潘荣阳、吴金寿依次
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2019年5月6日下
午14时1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126号

邱玉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洞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上，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外网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林小德、刘贤春（若人民陪审员林
小德、刘贤春无法参加合议，则有潘荣阳、吴金寿依次
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2019年5月6日下
午14时1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破2号

本院根据黄淼星申请，于2018年12月29日裁定
受理文成县珊溪库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已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文成县珊溪库区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四
条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文成县珊溪库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
人应于2019年3月18日前，向文成县珊溪库区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申
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386-398号浙江玉海律师
事务所；联系人：胡蓉蓉，联系电话：13968915710，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书面申报债权。如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或
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文成县珊溪库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3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浙
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文成县珊溪库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号之二
因瑞安市南麒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执行

本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分配完
结破产财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
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终
结破产程序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月
15日裁定终结瑞安市南麒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周旭清、吴旭秧：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周旭清、吴旭秧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382民初75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3770号

嘉兴市中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
根荣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411民初37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3374号

李金、沈怡雯：本院受理原告兰志强与被告李金、
沈怡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0411民初33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5619号

张沈帆、陆敏艳：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县干窑镇力顺
五金塑料厂与被告张沈帆、陆敏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421民初561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
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1634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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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宁波万宝隆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雅创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俱进建材塑料有限公司

力享（宁波）日用品有限公司

象山鹤浦申鹤大酒店

宁波广耐洁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格莱德轴承有限公司

慈溪市银宝锁业有限公司

宁波辉煌电子有限公司

慈溪市准亿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优锋电机有限公司

宁波惠瑞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沁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环亚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宁波美诺化学有限公司

奉化市三源贸易有限公司

奉化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0月31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0390101204-2018年(兴宁)字00072号

0390101204-2018年(兴宁)字00068号

0390101204-2018年(兴宁)字00185号

0390101204-2018年(兴宁)字00030号

0390101204-2018年(兴宁)字00027号

0390101204-2017年(兴宁)字00220号

39011204-2013年(兴宁)字0104号

39011204-2013年(兴宁)字0141号

39011204-2013年(兴宁)字0136号

39011204-2013年(兴宁)字0191号

0390100005-2017年(江北)字00099号

0390100005-2018年(江北)字00087号

0390100005-2017年(江北)字00098号

0390100005-2018年(江北)字00088号

0390100013-2017年(象山)字00751号

0390100013-2017年(象山)字00763号

0390100013-2017年(象山)字00834号

0390100013-2017年(象山)字00763号

0390100013-2017年(象山)字00846号

0390100006-2017年(镇海)字00375号

0390100006-2017年(镇海)字00377号

0390100010-2017年(慈溪)字01047号

0390100010-2017年(慈溪)字01208号

0390100010-2017年(慈溪)字01207号

0390100010-2018年(慈溪)字00591号

0390100010-2018年(慈溪)字00590号

0390100010-2018年(慈溪)字00601号

0390100010-2017年(慈溪)字01021号

0390100010-2017年(慈溪)字01020号

0390100010-2016年(慈溪)字00362号

0390100010-2016年(慈溪)字00361号

39013000-2013年(慈溪)字0920号

39013000-2013年(慈溪)字1086号

39011800-2014年(北仑)字0383号

0390100007-2014年(北仑)字0797号

39011800-2014年(北仑)字0383号

0390100007-2014年(北仑)字0547号

0390100007-2014年(北仑)字0482号

0390100007-2015年(北仑)字0564号

0390100007-2015年(北仑)字0618号

0390100007-2015年(北仑)字0013号

0390100007-2015年(北仑)字0315号

0390100007-2015年(北仑)字0258号

0390100007-2015年(北仑)字0366号

0390100011-2016年(奉化)字00184号

0390100011-2015年(奉化)字0176号

担保合同编号

2013年兴宁抵字058号、2018年兴宁WBL0001号、2018年兴宁WBL0002
号、2018年兴宁保字058号 2018年兴宁保字059号

2012年兴宁押字第110号、390101204-2017年兴宁保字0028号
390101204-2018年兴宁押字第0039号 390101204-2018年兴宁押字第
0039号 390101204-2018年兴宁押字第0086号

39011204-2013年兴宁（质）字0037号 2013年兴宁（保）字第63号、《个
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函》

2017年江北（抵）字0010号、2017年江北（保）字0003号、2017年江北
（保）字0004号、2017年江北（保）字0005号、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函

39013400-2014年象山抵字0061号

2017年镇海保字033号2017年镇海保字030号 2017年镇海保字031号
2017年镇海保字032号 2017年镇海抵字0243号

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1014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1013
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427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34
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082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228号、2017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03号、
2017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02-01号、2017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
0104号、2017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02号

2014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697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46-1
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46号

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045—1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046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045号

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040号

2013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276号

2011年北仑（抵）字0811号、2012年北仑（保）字0076号

2014年北仑（保）字0033号、2011年北仑（抵）字0811号、2014年北仑
（保）字0033号

39011900-2013市开发（保）字0023号

39013200-2014年奉化抵字0071号

0390100011-2015年奉化（保）字0015号

本金

6,980,000.00

6,980,000.00

9,710,000.00

2,950,000.00

1,950,000.00

5,000,000.00

4,046,341.05

1,560,000.00

2,100,000.00

6,340,000.00

5,400,000.00

5,000,000.00

5,500,000.00

5,000,000.00

3,300,000.00

3,060,000.00

3,500,000.00

340,000.00

3,500,000.00

17,040,000.00

30,360,000.00

18,000,000.00

3,800,000.00

1,190,000.00

3,790,000.00

7,979,077.62

12,550,000.00

5,836,719.17

5,100,000.00

14,150,316.37

7,004,611.39

2,791,681.04

5,000,000.00

2,490,000.00

3,899,860.05

1,838,336.41

5,989,981.85

4,000,000.00

3,900,000.00

7,800,000.00

3,637,457.30

3,500,000.00

4,800,000.00

4,700,000.00

4,766,359.79

4,393,335.42

欠息

134,730.19

128,327.38

35,081.42

11,787.71

7,791.88

23,975.00

3,432,961.23

762,905.42

1,027,340.43

3,006,651.58

21,375.00

19,616.67

21,770.83

49,941.43

39,849.31

14,445.75

16,522.92

1,605.08

16,522.92

125,830.38

224,159.56

139,082.70

14,908.67

4,668.77

17,860.38

37,601.40

59,141.88

114,783.00

92,561.54

867,964.07

0.00

1,957,616.48

3,481,799.42

881,134.83

643,492.78

286,574.71

853,246.84

517,157.04

848,377.60

1,959,897.07

1,096,367.98

438,822.85

607,996.28

550,801.42

181,777.57

1,841,594.53

担保人

张武龙、章维儿 宁波万宝隆机械有限公司、宁波万宝隆工具有限公司

陈琦、蒋健 李春辉、陈琦、胡明福

宁波俱进建材塑料有限公司、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徐文平、王敏亚

王玉明、宁波广耐洁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神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博
思奇日用品有限公司、钱建波、王玉明

象山鹤浦申鹤大酒店

宁波博思奇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广友洁具有限公司、浙江优利洁进出口有
限公司、力享（宁波）日用品有限公司

陈梦洁、胡晓燕、胡志群、陈巨淼、宁波格莱德轴承有限公司、宁波威猛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胡志标

浙江一文投资有限公司、慈溪合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卢文钿、宁波忝洋家
纺用品有限公司、卢文钿、胡祥冬、卢凯凯、卢鑫凯

李有慧、宁波忝洋家纺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格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中联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可展进出口有限公司、陆建华、张建英

慈溪金轮梵石房地产有限公司

慈溪天地物流有限公司

慈溪市辰龙混凝土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中燃燃料有限公司

慈溪市乾联建材有限公司 慈溪市巨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惠进出口有限公司

奉化市蕊蕊文具厂（普通合伙）

宁波恒尚液晶支架制造有限公司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10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陈培培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周理义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陈培培与周理义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处置基准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陈培培已将依法享有的附表所列债权依法转让给周
理义。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周理义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陈培培 联系方式：13967732818
周理义 联系方式：13587622821

2019年1月30日

借款人

温州星博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未尝本金（元）

258117.94

未尝利息（元）

1219917.19

本息合计（元）

1478035.13

担保人

由马瓯翔、陈炜军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